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午餐緊急應變措施 
101.12.18 訂定 

113.08.21 主管會報修訂 

一、目的 

1. 隨時掌握師生用餐，確保校園飲食安全。 

2. 機動處理緊急事件，妥善消彌危機傷害。 

二、實施原則 

1. 師生因食用午餐而致身體不適時。 

2. 食物中毒時。 

三、分組任務 

編 組 職 稱 姓名 工 作 權 責 備 註 

指揮組 

組長 
校長 

翁文修 
1.綜理危機處理減災應變各項事宜 

2.督導各組應變作業 
 

副組長 

午餐秘書 

鍾岳哲 

（分機 781） 

校長秘書 

鄭仲達 

（分機 700） 

1.協助危機處理減災、應變各項事宜 

2.督導本校應變作業 

3.聯繫午餐承辦廠商 

4.協助慰問、輔導、聯繫事宜 

 

聯絡組 

組長 

學務主任 

蕭百吟 

（分機 721） 

1.慰問、輔導、聯繫、協調合解等相 

  關事宜 
 

組員 

發生事件之 

班級導師 

（如後附件） 

1.通報學務處 

2.受傷學生及家長聯絡協助事宜 

每學年度

更新導師

名單 

組員 

生輔組長 

張宇嘉 

（分機 728） 

1.事件處理之業務諮詢 

2.協助完成通報記錄 

3.事件現場與校園安全維護 

 

 

醫護組 組長 

護理師 

王美玲 

（分機 726） 

1.傷害緊急處理 

2.緊急醫護聯繫 

3.聯繫衛生相關單位 

 

支援組 

1. 慈濟醫院(04-36060666)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04-24730022) 

3. 中國醫藥大學(04—22052121) 

 

 

 

 



 

四、緊急處理流程圖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學校疑似食品中毒緊急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101.12.18 訂定 

104.11.01 修訂 

109.02.18 修定 

113.08.21 主管會報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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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結果副知教育局 

學校通報 

1.學生現況 

2.緊急應變 

措施 

通

報 

1.到校採集 

患者人體 

檢體及留 

樣餐盒 

2.學校若有 

供膳，再 

採集環 

境、廚工 

人體檢體 

否 是 

依衛生

局通知

結果函

轉所有

訂購該

家廠商

之學校 

學   校 

食品中毒定義：2人以上、食用相同食物、引起相似症狀(噁心、嘔吐、腹痛等) 

教育局 

體育保健科 

（TEL:04-22289111 

分機 54700） 

行政處分 

或移送法辦 

輔導廠商衛生

至改善合格 聯繫所有訂購該家

廠商之學校 

衛生局防治調查小組 

台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TEL:04-22220655) 

鄰近醫院（所） 

協助處理 

1.學生就醫 

2.慰問家長 

3.校內情緒安撫 

學生

安置

情形

通報 

加強稽查追蹤管理 

統  一

發佈新

聞資料 

依據檢驗結果 

判明食品中毒 

病因物質及原因

食品 

供膳廠商： 

怡饗美食

有限公司 

1. 確認違

規事實 

2. 行政調

查 

通報 
通知患者

滯留 

進行衛生稽查；

必要時，責令暫

停作業 

回報 



 

五、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時 

1. 由該班級任教師填寫通報記錄單，通知家長並報備學校。 

2. 通知午餐秘書與承辦廠商，立即慰問學童及家長。 

3. 醫護組依學童身體狀況，做緊急妥善處理或送醫急救。 

4. 留存殘餘食物或相關檢體送驗。 

5. 呈報所屬衛生主管機關與教育局。 

六、事發應變處理 

1. 持續慰問、關心受害者，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2. 協辦申請保險及達成和解。 

3. 彙整相關記錄，召開午餐管理委員會，要求廠商加強各項安全衛生管理，避免

事件再度發生並依合約懲處。 

七、本應變措施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113 學年度導師名單  



 


